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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5 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頒獎典禮暨成果發表觀摩會實施計畫 

105.10.02 

一、依據：臺北市 105 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實施計畫。 

二、目的：  

（一）鼓勵參加本年度計畫表現優良之學生及指導教師。 

（二）提供學生研究成果發表機會，豐富學生之學習經驗。 

（三）提昇學生研究能力、分享觀摩彼此研究經驗。 

（四）激勵學生繼續從事數學、自然及應用科學類等基礎研究之興趣。 

（五）延請專家學者指導學生研究計畫之設計。 

三、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 

五、辦理時間：民國 105 年 11 月 5 日（星期六）上午 8 時 30 分。 

六、活動地點：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 

七、參加對象： 

（一）頒獎典禮： 

臺北市 105 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獲獎之學生及指導老師。 

（二）成果發表人員： 

參加臺北市 105 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榮獲一等獎之學生及指導老師。 

（三）觀摩成果人員： 

臺北市中等學校（國中、高中職）教師及學生。 

八、活動流程：發表觀摩會活動程序表詳見附件。 

九、成果觀摩： 

（一）此發表觀摩會共分為物理科、化學科、生物科、數學科、地球科學科與應用科學科共

六科進行發表。 

（二）總名額預計 400 人，參加當日請帶隊教師繳交團體簽到表。 

（三）若報名人數過多，將依照學校報名先後順序決定錄取名單 （以學校為單位，名單於

10 月 28 日公布於本校首頁公告）。 

十、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05 年 10 月 26 日(三)止，逾期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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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mail 報名：一律以 Email 方式團體報名，請填列報名表後 Email 

至內湖高中設備組吳孟勳組長，如未收到回信，敬請來電告知，以確認完成報名手續，

聯絡方式如下。（E-mail：equip@nhsh.tp.edu.tw；27977035 轉 110） 

十一、經費： 

      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委託辦理 105 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預算項下支應。 

十二、本實施計畫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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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5 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頒獎典禮暨成果發表觀摩會  

團體報名表 

※ 請於 10 月 26 日(三)前 E-mail 至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設備組，如未收到回信， 

敬請來電告知，以確認完成報名手續。 

（Email：equip@nhsh.tp.edu.tw；27977035 轉 110 設備組） 

學校名稱： 

聯絡人： 

e-mail： 

電話：                   手機： 

帶隊教師 

教師姓名 連絡電話 

  

  

  

  

  

參加學生 

本校參加人員： 

國七      人，國八      人，國九      人， 

高一      人，高二      人，高三      人，老師      人，家長      人。 

共計      人。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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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5 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 

頒獎典禮暨成果發表觀摩會程序表 

時間 項目 主持人/講評人 地點 

8：30-8：50 報到、領取資料 工作人員 

活動中心 4樓 

 

8：50-9：00 開幕致詞 周校長寤竹 

9：00-10：22 

物理科 

 

化學科 

 

生物科 

 

數學科 

 

地球科學科 

 

應用科學科 

 

一等獎成果發表 

周校長寤竹 

10:22～10:40 休息 工作人員  

10:40～11:00 總講評 各組教授講評 

11：00-11：10 頒獎致詞 何副局長雅娟 

11：10-12：00 頒獎 何副局長雅娟 

12：00- 散會 工作人員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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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105 年度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計畫頒獎典禮暨成果發表觀摩會 

團體簽到表                 (11/5 當日使用) 

學校：                    ，     帶隊老師簽名：                    。 

高一或七年級出席學生簽名          (共_  人) 

   

   

   

高二或八年級出席學生簽名          (共_  人) 

   

   

   

高三或九年級出席學生簽名          (共_  人) 

   

   

   

※請學校帶隊老師完成團體簽到表簽名後，交予會場報名工作人員，謝謝。   

   (如欄位不足，請自行調整增設) 

 

 

 

附件三 


